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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调整2020年第一批次财政扶贫涉农资金农业产业项目的批复
县农业农村局：
你局报来的《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关于调整2020年第一批次财政扶贫涉农资金的请示》（梁农请〔2020〕38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根据《县委县政府专题会议纪要》（2020年第4期），鉴于梁河县肉鸡养殖扶贫车间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，同意将原分配由你单位实施的产业项目资金369.148万元，调整用于“梁河县肉鸡养殖扶贫车间建设项目”。

二、请你局认真编制项目实施方案，严格按照资金管理使用办法认真组织实施，确保项目建设取得实效。

三、请县财政局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及时下达项目资金。
附件：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关于调整2020年第一批次财政扶贫涉农资金的请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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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县财政局、县扶贫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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